
正宁县文化广播影视局

2016 年部门决算公开信息情况说明

根据县政府、财政局要求，现将我局 2016 年决算情况

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 决算部门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职能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文化艺术、

文物博物、新闻出版、旅游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路线、方针、

政策；落实省、市、县关于新闻宣传、广播影视、文化艺术、

文物博物、旅游事业产业发展要求；拟订全县广播电影电视、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

施。推进全县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

革。

（二）组织推进全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公共服

务，规划公共文化广播影视产业生产，积极争取、引进、指

导和组织实施全县文化广播影视建设重大工程和基层文化

设施建设。

（三）管理全县广播电影电视和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的科技工作，组织全县广播影视新技术、新标准的推广和应

用。

（四）负责全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旅游依



法行政管理工作，并依法实施相关的行政许可。负责管理和

审核、审查、报批全县广播影视和信息网络视听节目制作、

文化艺术和演艺活动、新闻出版民办机构；对文化娱乐市场

（含网吧、电子游艺室等）、网络文化市场、出版物市场、

印刷市场、音像制品市场、图书报刊市场、软件市场、电子

出版物市场、美术品市场、演出市场、广播电影电视和旅游

相关经营活动场所进行监管。

（五）负责管理全县广播电影电视、信息网络视听（含

IP 电视、网络广播电视、手机视听、移动电视业节目）和公

共视听载体播放的节目，审查其内容和质量。

（六）组织全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市场综合执法；负责

出版物市场管理和“扫黄打非”工作，组织查处非法出版物

和非法出版活动的大案要案。

（七）负责全县广播电视发射设施、节目传送设施、节

目监测、接收设施的管理；监管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监测

和安全播出工作，保障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播出；负责对广

播电视设备经营市场进行监管。

（八）指导全县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创作与生产，扶持

代表性、示范性、实验性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品种，推进各

门类艺术生产的发展；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广播影视活动。

（九）组织全县文物资源调查；审核、申报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推荐、申报市级、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负责县内国家级、省级、

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指导全县文物学术和科研工

作；督促、检查文物安全保卫和消防技防工作；履行全县文

物行政执法督察职责；依法组织查处县内文物违法重大案

件，协同有关部门查处文物犯罪重大案件；组织实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普及以

及区域文化的研究、整理、发掘等工作；拟订全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

（十）监管全县出版印刷活动，对全县资料性图书和内

部书刊的准印、发行工作进行审核、报批、监督；查处县内

违规出版物和重大违法违规出版活动；监管媒体驻正宁分支

机构和记者站，组织查处新闻违法活动；负责著作权管理工

作，组织查处著作权侵权的行政案件。

（十一）负责全县动漫、游戏产业市场监管；负责文艺

类产品网上传播的前置审批工作，负责对网吧等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对网络游戏服务进行监管。

（十二）管理全县公共图书馆事业，指导图书文献资料

的建设、开发和利用；组织推动公共图书馆标准化、现代化

建设。

（十三）负责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旅游队

伍建设，开展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相关专业技术

职务申报审核。负责组织实施国家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标



准和等级标准。

（十四）拟订全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年度计划；

组织实施旅游行业设施标准和服务标准；会同有关部门审查

申报旅游建设项目；实施县内重点旅游区域、旅游目的地和

旅游线路的规划开发；引导全县旅游业社会投资。负责组织

全县旅游产业的宣传和促销，指导全县旅游产品开发。承担

规范全县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

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负责协调、监督管理全县旅游

安全和旅游应急救援，监测全县旅游经济运行，承担全县特

种旅游相关工作。承担全县红色旅游工作的开发和协调，推

动红色旅游发展。推动全县旅游跨区域交流合作工作。

（十五）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

事项。

二、机构设置

正宁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属正科级政府组成部门，下属电

视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红河演艺公司 5 个副科级

事业单位，内设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1 个副科级机构和人

秘股、文化股、传媒股、综合执法股、旅游管理股、财务集

中核算中心、民俗文化研究所 7 个股（室），业务指导乡镇

文化综合服务中心。

三、人员情况

正宁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局机关现有在职职工 37 人（正



式职工 36 人，聘用 1 人），其中在编 14 人，非在编 23 人；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7 人，其中在编 2 人，非在编 5 人；

民俗文化研究所 1 人，在编 1 人；电视台 29 人（正式职工

23 人，聘用 6 人），其中正式职工全部在编。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收支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 年县文广局决算总收入 12629966.5 元。其中：年

初结转和结余 3036235.54 元，占全年收入的 24%；财政拨款

收入 9460331.99 元，占全年收入的 74.9%；其他收入

133398.97 元，占全年收入的 1.1%。

决算总支出 12629966.5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5765 元，占全年支出的 1.5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9489400.67 元，占全年支出的 75.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852729.5 元，占全年支出的 14.6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8000 元，占全年支出的 0.38%；住房保障支出 357864 元，

占全年支出的 2.83%，年末结转和结余 686207.33 元，占全

年支出的 5.43%。

二、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说明

2016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1120141.62 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 8660337.99 元，占全年财政拨款收入的

77.9%；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799994 元，占全年财政拨



款收入的 7.2%；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1659809.63 元，

占全年财政拨款收入的 14.9%。

财政拨款支出 11120141.62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5765 元，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的 1.76%；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 7979575.79 元，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的 71.76%；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2729.5 元，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的

16.66%；商业服务业支出 48000 元，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的

0.43%；住房保障支出 357864 元，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的

3.22%；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686207.33 元，占全年财

政拨款支出的 6.17%。

三、“三公”经费决算说明

2016 年“三公”经费为 7111.99 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1853 元，车辆运行维护费 5258.99 元。

四、政府性基金决算说明

2016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99994 元，支出

799994 元，其全部为资助城市影院资金。

五、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说明

无

第三部分 部门其他决算情况说明

一、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底，县文广局固定资产总计 6284773.71

元，均正常使用。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16 年实际采购金额 1097372.88 元，其中货物采购

947372.88 元，服务采购 150000 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申报情况

无

四、预算绩效情况

无


